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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年度計畫係連續性計畫的第二年，主要就物質在敦煌俗文

學中的功能性，如做為禮物、儀式物等，探究其於敘事美學

的作用與意義，以及反映的唐五代諸如社群關係、物欲世

態、思想信仰等文化意涵。〈餽贈與象徵：論敦煌講唱文學

中的禮物〉一文，將主要受眾是耳聞的聽者之敦煌講唱文

學，逐一與相關的書面典籍文獻進行比較，發現其中有關禮

物的敘述，多為講唱者的匠心獨運或巧加敷演，讓它們成為

全篇的故事核心、敘事結點，或者是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

同時，也對人物形象、主題意旨有所助益，而這些餽贈過程

的描述，也往往有其象徵意義。 

 

中文關鍵詞： 敦煌文獻、俗文學、物質、通俗文化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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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上年度筆者以「變物：敦煌俗文學中物的敘述之研究」為題，申請國科會三

年期的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有幸第一年獲得核定。同時也謹記二位審查專家學者

的指正──須對此一論題有更明確的界義與進行審慎的調整，故修訂原計畫之內

容，且將標題調整為「俗物世界：敦煌俗文學中物的敘述(2)」。「俗物」強調的

是本論題談的不但是以物為核心，而且是生成於通俗文化的通俗文學中的物。至

於「敦煌俗文學中物的敘述」，所欲標明的是本計畫探討的有關物的敘述，是以

敦煌俗文學為主要的範疇。 

  簡言之，本計畫擬以三個面向、從三種角度來討論敦煌俗文學中物的敘述：

一是以劍、瓶、鏡、鼓等在文本中意義較為豐富的單一物質做為對象；二是以物

質在文本中的功能性，如禮物、財物、變形物、魔物、儀式物等做為對象；三是

以各文學體類物質的描述為對象，進行或意象，或敘事，或民俗等三種角度的比

較、研究。上年度以第一項為主要關注焦點，並有成果如：〈講唱之劍：以敦煌

本〈伍子胥變文〉為中心的討論〉（《政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一文的發表。

本年度則以第二項為主要關注焦點。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目的如下： 

一是在敦煌俗文學中意義較為豐富的單一物質，起了何種意象詩學、敘事美

學的作用與意義？ 

二是就物質在敦煌俗文學中的功能性，如做為禮物、財物、變形物、魔物、

儀式物等，分別探究起了何種敘事美學的作用與意義，以及反映了何種唐五代諸

如社群關係、物欲世態、思想信仰等文化意涵？ 

三是敦煌俗文學中不同的文學體類對物的敘述，各自存有什麼樣的特質？有

何種共同的趨向與意義？又其與一般傳世典籍文獻有何異同？ 

四是做為敦煌俗文學中最受注目的講唱文學，講唱者在進行物的敘述時，較

之書面文學有無特出之處？又這一類的敘述對聽講群眾而言，起了什麼樣的作

用？ 

  五是敦煌俗文學與唐宋文學有關物的敘述，彼此的關聯性為何？發展脈絡有

何異同？又展現及繼承著什麼樣的物質民俗文化？ 

  本年度又以第二項為要，輔以第四、五項。 

三、文獻探討 

本計畫就論題來看，主要涉及的是與物質文化相關的研究，雖然物質文化研

究並非一門新興學科，但將物質文化引入文學作品之中，卻是近幾年來的事，故

其所涉入的領域仍是有限的，而那些尚未被以此一新視角開發的領域，也包含敦

煌俗文學在內。或許高舉物質文化以研究敦煌文學或俗文學者尚未可見，但並非

意味著相關的研究就付之闕如。 

事實上，它們或被歸於民俗學的研究，如鄭阿財〈《云謠集．鳳歸雲》（2003）

中「金釵卜」民俗初探〉，即是就《云謠集．鳳歸雲》中的「金釵卜」探究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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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淵源與演變，同時也可知其呈顯出古代民間婦女細膩而蘊藉的望夫盼郎之情

思。又如朱鳳玉〈敦煌邊塞文學中「靈鵲報喜」風俗初探〉（2008），則是以敦煌

俗文學中有關鵲的敘述為對象，探究鵲何以和報喜連結，以及其淵源、於唐五代

流行的情形等都是該文探討的重點。或被視為以文本為主的論析，如劉惠萍〈敦

煌寫本《茶酒論》與唐代三教融合思想〉（2001），是從文本的細讀出發，卻也不

為文本所宥，分別將茶與酒的問答話語，置於中國古代茶文化及酒文化的發展脈

絡裡來考察，辨析出〈茶酒論〉茶的話語是可與佛教茶文化相應，而酒的話語則

是反映儒、道的酒文化觀，「茶」、「酒」間的針鋒相對，與長久以來，儒、釋、

道各自誇耀功勳，以尊崇自己地位的論爭情形，不謀而合。又如李玉珍（中華科

大）〈從《伍子胥變文》看劍的隱喻符號〉（2010），則是透過比較〈伍子胥變文〉

與史傳、雜史等有關伍子胥的記載，發現變文以劍取代鞭，應是欲藉做為正義象

徵的劍，賦予伍子胥復仇的正義形象。或隸屬於文學意象研究，如吳微、郝麗梅

〈簡論敦煌邊塞詞中的兵器意象〉，李娟〈敦煌曲子詞中的「淚」意象〉，討論抒

情性較濃的敦煌詩詞，是典型的抒情文學意象論析，也許與本計畫「是從物質事

實的角度來研究情感與意義，著重研究物質事實的對情感與意義的作用」（張哲

俊，2011，頁 13。）有所不同，但不可否認的物質的情感與意義是二者所共同

關注的。 

  整體看來，學界以物質文化的角度詮解敦煌俗文學者固然有限，但本計畫擬

討論的三個面向：以劍、瓶、鏡、鼓等在文本中意義較為豐富的單一物質做為對

象；以物質在文本中的功能性，如禮物、財物、變形物、魔物、儀式物等做為對

象；以各文學體類物質的描述為對象，而進行或意象，或敘事，或民俗的比較、

研究，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文獻倒是不少。由於本年度計畫以第二項為要，故研究

概述也以此為重心，介紹如下： 

以物質在文本中的功能性，如禮物、財物、變形物、魔物、儀式物等做為對

象的研究成果，舉例如下：文學作品中的禮物，像高桂惠〈《聊齋誌異》禮物書

寫探析──細讀〈鳳仙〉與〈醜狐〉〉（2012）、〈《金瓶梅》「禮物」書寫初探〉（2012），

前者以〈鳳仙〉、〈醜狐〉為例，試圖探析《聊齋誌異》在故事的物質序列中，蒲

松齡所幻設出來的多重女性的物象世界，以及「禮物」在故事中推動情節與結構

上的作用及其意涵；後者則以社交禮物──男性間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之意義生

產、頭髮與服飾做為禮物的身體資本意涵、信物──親密關係的辯證與亂倫的社

會衝撞及幫閒之物──階級縫隙中的禮物交換／交流等面向，探析《金瓶梅》做

為物質文化的文本化過程中，如何透過禮物書寫呈現文化再生產的機制及其意涵。

文學作品中的財物，像李桂奎《元明小說敘事形態與物欲世態》（2008），即是討

論錢財、食貨對元明話本小說與明代四大奇書之敘事的作用與意義，他從形態學

及敘事學的視角，探知元明小說物欲敘述的意義和價值在於其多功能的敘述性，

而這種敘述不但有效地展現了世俗百態為塑造褒貶分明的眾生相提供了借鑒，同

時也為運用食貨意象接榫小說故事結構提供了經驗。文學作品中的變形物，像萬

建中等人合著的《中國民間散文敘事文學的主題學研究》(2009)第七章「變形主

題：動機與實現途徑」，即是在探討民間散文敘事文學的變形故事，包括變形故

事的主要類型、變形敘事模式及作用、變形的文化功能，雖然此處所討論的並不

局限於變形物，而是生命個體外在形態變化的整體，但上述三點均涉及變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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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計畫有極大的啟示意義。文學作品中的魔物，像上述萬建中等人合著的同一

本書第二章「魔寶主題的敘述狀況與意義」就是以具特殊的超自然神力的物品為

探討的對象，論及了魔寶故事的結構形態、文化含量、價值取向，以及將中國魔

寶故事與《一千零一夜》中魔寶故事進行比較。 

四、研究方法 

國學研究傳統方法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包括目錄、版本、校讎等在內的

文獻學，此一方法看似不夠科學、趕不上時代潮流，事實上，它卻是一歷久彌新

的基礎研究方法。即使到了廿一世紀，不論是採用現代中、西方哪一學科的研究

理論做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進路，若未以文獻學來確認、整理所欲研究的素

材，則接下來的論述恐怕不真切，結論也難有說服力。而本計畫主要研究對象─

─敦煌俗文學是出自唐五代的寫本，雖然目前基礎的文獻校錄工作已有豐碩的成

果，但就一手資料──寫本的研究是目前敦煌學研究極為強調的，且又如前文已

提及，有部分文學體類包括歌辭、因由記的校錄工作仍未臻理想，加上近年來陸

續有品質較佳的圖版書出版及 IDP 國際敦煌項目，甚至是未曾面世的寫本公布，

故目錄、版本、校讎、輯佚等文獻學的運用就相當重要。 

在對研究素材有基礎的掌握後，接著，則是針對敦煌俗文學中物的敘述進行

歷時性與共時性的分析，或以單一物質，或以物質的功能性，或以各文學體類為

對象，進行意象、敘事美學、文化象徵意涵，乃至於物質民俗文化的研究，而要

確切地落實與解決上述這些議題，主題學、敘事學、神話－原型批評、物質文化、

儀式理論、等理論研究的運用就有其必要性，另外，在討論講唱文學時，則需以

口頭程式理論（Oral formulaic theory）、表演理論（Performance Theory）做

為借鑒。茲擇要說明如下： 

 (一)主題學(Thematology) 

主題學始於民俗學的研究，它探索的是「相同主題（包含套語、意象和母題

等）在不同時代以及不同的作家手中的處理，據以了解時代的特徵和作家的『意

圖』（intention）」。而其中所謂的母題，「是重複出現的意象，而且除了表層意

義外尚有弦外之音，這和象徵的形成和功用大體上都是一致的。……母題我認為

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不斷出現的意象所構成，因為往復出現，故常能當作象徵來

看待」（陳鵬翔，2004）。若以湯普森的說法為據，母題可以是一個故事中的角色

──衆神，或非凡的動物，或巫婆、妖魔、神仙之類的生靈，要麼甚至是傳統的

人物角色，如像受人憐愛的最年幼的孩子，或殘忍的後母；涉及情節的某種背景

──魔術器物、不尋常的習俗、奇特的信仰；單一的事件（湯普森，中譯本 1991，

頁 499。）。因此，不論是意象也好，或是做為母題的角色、背景，物在其中是

重要的，其象徵意義的探求也必須的。故主題學的相關概念與研究成果，對本計

畫而言，不但富啟示意義，也有相當的援引、參考的價值。 

 (二)敘事學(Narratology) 

浦安迪於〈打一用物：中國古典小說中物體形象的象徵與非象徵作用〉（2011）

一文提到：「如果斷言說一部小說呈示某種具體的物質背景，這不過是不喻而明

的論點，因為所有的敘事文學作品均須以可觸而知的實物描繪為它傳達虛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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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的美學基礎，而無不用實際的物體來重新織成人生經驗的紋理。以這種方式

來創造某一程度的實在感是敘事文藝的核心目的，即所謂 mimesis（模擬現實）

的概念。甚至於基本上脫離現實的故事（如科幻或超現實主義的作品），作家必

須使用各種實質的意象以圖使讀者投入他所想像的宇宙裡。與此同時，虛構敘述

所拼綴的物質細節也可以視為忠實地反映某時某地的真實面目。」又言：「兩種

對小說具體細節的觀點：其一是貫注『言內』的實際物件，其一是索求『言外』

的隱義，在字面和比喻性讀法這兩端之間還存在著另一種闡釋角度，……集中於

文中特定的形象在敘事結構上所起的作用。從這一角度看，就特別著眼於故事細

節如何成為逐段連環的原素，這類敘事作用我稱之為『結點』（node）或『鉸連』

（hinge）。」他提出敘事文學的物質是可以有言內義、言外義及結構上的作用等

三種的觀察點，而事實上，浦安迪早在《明代小說四大奇書》（英文本，1987）、

《中國敘事學》（1996）二論著，即對物質於中國敘事文學的意義與作用有詳細、

精彩的論述，如他指出做為敘事文學的細針密線有所謂的「紋理」（texture）─

─文章段落間的細結構，探究此一問題時，可從三個方面著眼：一曰回目內在的

結構設計，二曰象徵性的細節運用，三曰形象迭用手法（浦安迪，1996），而後

二者即是就敘事文學中的物件來著手的。 

而楊義《中國敘事學》(1998)一書的「意象篇」，所討論的也和浦安迪所述

相應，只是他以敘事意象含括之，以為敘事作品意象的選擇有三個原則：應該具

有特異的、鮮明的特徵；應該處在各種敘事線索的結合點上，做為敘事過程關心

的一個焦點，發揮情節紐帶的作用；能夠以其豐富的內涵引導情節深入新的層面。

並將敘事意象的類型區分為自然意象，社會意象、民俗意象、文化意象、神話意

象等。再者也提到敘事意象的意義指涉有語言媒介的意義、客觀物象的意義、歷

史沈積的意義，以及作者主觀附加的意義等層面。另外像胡亞敏的《敘事學》

（2004），其中的第二章「故事」，提到構成人物活動的客體和關係的「環境」，

是故事結構中不可缺少的，它包含自然現象、社會背景、物質產品等三種類型，

在故事中具有形成氣氛、增加意蘊、塑造人物，乃至建構故事等多種作用。或前

文曾提及的李鵬飛〈試論古代小說中的「功能性物象」〉（2011），這些均提供了

本計畫在理解敦煌俗文學物的敘事美學時，相當好的路徑。 

(三)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物對於物質文化研究者而言，它不只是可見、可觸及的清楚實體，它是社會

的產物，因為它為我們所製造、發展、使用，也就表示它是社會形式的實現，同

時也塑造了社會形式，有研究者言：「物不只是我們製造的產品，設計來幫助我

們滿足基本的本能需求，物也是我們藉以表現我們是誰及我們是什麼樣的人的表

達方式，而這些也是形塑社會進展的要素。」（Tim Dant，中譯本 2009，頁 20。）

而更為具體地來說，物在物質文化中值得探討的議題有：做為社會地位與認同的

符號；在不同文化之中或之間，做為意義與相等的媒介；做為美學價值的載體；

做為儀式的構成要件；做為生活方式或認同的指標；做為知識或概念；做為潛在

性不可讓與之物；做為關於價值的、制度性及地方性的論述焦點（Tim Dan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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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2009，頁 52-53。）這些議題，尤其像是做為美學價值的載體、儀式的構成

要件、生活方式或認同的指標等，正是本計畫所關注的焦點。換言之，物質文化

研究的相關研究理論與成果，對本計畫的執行甚是重要。如黃應貴主編《物與物

質文化》（2004）一書就結集了包括將重點放在物自身、交換上、物的象徵化及

物與其他分類的關係，更有以社會生活方式與心性為重點的多種探討物質文化的

路徑。又如熊秉真編《睹物思人》（2003）一書，也是物質文化研究者成果的結

集，像蟋蟀、燈燭等庶民日常生活中意涵淺白再不過的物，因個人或人群之意識

與活動，和歷史文化中時間與空間所交織成的系譜相逢，它們已成了人類歷史的

痕跡，是人類文化的具體展現。他如人類學學者對禮物的研究，像 Marcel Mauss

《禮物》（中譯本，1984）、Maurice Godelier《禮物之謎》(中譯本，2007)等，

均有助於本計畫的執行。 

(四)儀式理論（Ritual Theory） 

誠如理查德‧M‧道森〈慶典中使用的物品〉（中譯本 1993）一文提到，他

隨意挑選的七種慶祝活動進行研究，發現在所有慶典中都看到了代表活動的要旨

和動機的主要象徵性形象或物品。換言之，那些被稱為「物質」（material）或

「物化」（substance）的東西，「必定構成儀式表現和展示的不可或缺的形式和

形態依據」。而一般對儀式使用的物質，主要有以下幾種重要的研究視角： 

1.所有被歷史性選擇和留存於儀式中的「物質」都屬於特別的東西（objects），

這種特別並不是那些被選擇入儀的「物」在現實生活中有什麼超出其物質功能

之外的品質，然而，只要它們被歷史性地選擇，就在日常功能之上附麗了超出

物質本身的認知與功能，至少在儀式場合是那樣。 

2.那些物質或物品又構成了儀式程序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物化的表述在儀式中的

隱喻特點和品質對於儀式的構成非常重要。 

3.儀式中的各種物質的組合除了對儀式形式有一個重新組織和組裝的功能和作

用外，從某種意義上看，儀式本身也就是一種組織形式，更為重要的是各類事

物集結聚合在一起以達到創造、再生等喻義。（彭兆榮，2007，頁 132-134。） 

而本計畫主要研究的對象為敦煌俗文學，當中有不少的文本作品是因應各種宗教

儀式、生命禮儀等活動而生成的，如講經文、宗教性變文、婚嫁儀式詩等都是，

故這一類作品物的敘述，是否具有儀式上的意涵就頗值得留心、注意，儀式理論

的運用自是極佳的選擇。 

五、結果與討論 

本計畫執行其間已發表相關論文二篇：1.〈餽贈與象徵：論敦煌講唱文學中

的禮物〉，已通過中國大陸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編《中國俗文化研究》

審查，將收入《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九輯。2.〈傳統通俗文化的婚儀問答與門：

從敦煌本〈下女夫詞〉到日用類書〈佳期綺席詩〉、徽州文書〈餪房文詞〉〉（收

入《2013 敦煌、吐魯番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南：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

學系，2014.12），此文原在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敦煌、吐魯番國際學術研

討會」（2013.11.16-17）發表，本可說是 98-100 年度專題計畫之總結，後發現

這些因應傳統通俗文化婚儀場合而生成的問答詩文，可從儀式物的角度進一步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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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故會後將之改寫，並調整題目為〈傳統通俗文化的婚儀問答與門〉，概為本

年度物質文化研究影響下的成果。茲將二篇分別簡述如下： 

1.〈餽贈與象徵：論敦煌講唱文學中的禮物〉 

本文將主要受眾是耳聞的聽者之敦煌講唱文學，逐一與相關的書面典籍文獻

進行比較，發現其中有關禮物的敘述，多為講唱者的匠心獨運或巧加敷演，讓它

們成為全篇的故事核心、敘事結點，或者是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同時，也對人

物形象、主題意旨有所助益，而這些餽贈過程的描述，也往往有其象徵意義。 

雖然現今所見的敦煌講唱文學，並不能代表原生的口頭文化，但它們確實是

在口頭文化的語境之中生成的，且如研究者所言：「手稿文化在很大程度上依然

是聽說文化」，故口頭文化的許多特徵，除一般所熟知的套語式風格之外，還有

諸如「貼近人生世界的」、「帶有對抗色彩的」、「移情的和參與的，而不是與認識

對象疏離的」、「情景式的而不是抽象的」等等，都可在敦煌寫本的講唱文學中找

到。而講唱者之所以對故事中的禮物敘述，費心敷演，當是講唱時面對的是賢愚

貴賤不分的廣大群眾，或也知曉耳聞與目見思維的差異，故唯有將欲表達的抽象

情志、德性、教義，寓託於禮物的餽贈之中，才能達到開導眾心的目的。 

  敦煌講唱文學中禮物成為全篇故事核心的有〈伍子胥變文〉、〈秋胡變文〉二

本。〈伍子胥變文〉將其他文本中有關伍子胥的禮物收送情節，加以融鑄、細摹

成先後連貫的文本，講唱者當是有意識地在英雄復仇的主題之外，也藉禮物的送

／收／報，彰顯報恩的德行，讓原本為楚平王所破壞的人倫關係，透過禮尚往來

的故事情節逐一重建。〈秋胡變文〉之前，秋胡戲妻的故事雖早為各種典籍文獻

所記載，也有秋胡贈採桑婦黃金以為利誘的情節，但卻都未如〈秋胡變文〉的安

排來得合理且具象易解。先是對秋胡贈予採桑女的黃金、繒綵之來源做了清楚地

交代──是魏王賜予，且言明黃金、繒綵是予秋胡奉謝尊堂，如此一來，禮物不

但成為全篇故事的核心，而它們的收、送也就成了秋胡妻斥責秋胡不忠不孝的立

基，黃金、繒綵於此已成為忠、孝的象徵。它們的物質性在此一文本之中已不甚

重要，重要的是它們作為禮物，送收之間象徵意義的改變及所傳達情志的流轉。 

而禮物作為全篇故事的敘事結點則有〈韓擒虎話本〉和〈韓朋賦〉。〈韓擒虎

話本〉中禮物於講唱敘事的安排，是前半段有多次的神授禮物，藉以突出隋文帝

大位的取得是「合有天分」，後半段則是只要韓擒虎建功立事即獲文帝的授官與

祿，敷演他不凡的一生，同時它們也都發揮了細針密線的功能，藉諸多的禮物意

象於文本中的反復迭用，形塑隋文、韓擒虎的非比尋常。至於與講唱文學密切相

關的故事賦──〈韓朋賦〉，文中的韓朋夫婦被拆散，不論是生離，或是死別，

均與書信有關，本作為愛情信物的書信，因男主人公的疏忽而成恩愛夫妻被迫生

別離的工具，最終貞夫只能再贈韓朋血書表達死生相隨，貞夫的貞堅形象也再度

獲得確認，而宋王所送的禮物則是色欲的象徵。 

敦煌講唱文學中，作為全篇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之禮物最多，屬世俗性的講

唱敘事就有：〈捉季布傳文〉以千金捉季布始，又改以千金召季布終，使本作為

遂行報私怨意志的工具性禮物──千金，頓時成為禮賢下士的象徵，故事張力也



7 
 

因而獲得強化。而不論是〈捉季布傳文〉，或者〈前漢劉家太子傳〉、〈伍子胥變

文〉，都是英雄逃亡的故事，英雄的對頭為了捉拿英雄，往往以高官厚祿為贈，

誘使全國上下共同緝拿英雄，而能拒絕誘惑的，則成為主人公的相助者，講唱者

大概藉以彰顯情分、道義的價值遠高於高官厚祿。〈董永變文〉最為特出的情節

安排是金瓶天火一節，織女利用了助人者視受助者的回報為理所當然的心理，攻

其不備，而在此作為謝禮的金瓶，卻也容納了象徵怨懟的天火，對多舌的孫賓進

行薄懲。〈唐太宗入冥記〉中，崔子玉與太宗二人藉職位之便，交換彼此欲得之

物，將官位資本做了最赤裸裸的發揮與展示，且它也成了文本後半段的焦點，是

情節推展的重要引線。 

  至於屬宗教性的講唱敘事則有：〈廬山遠公話〉中，道安用以取得龐大利益

的講經底本──《涅槃經疏抄》，是慧遠的費心撰作，是其弟子雲慶的贈予，而

道安卻讓象徵情志流轉、具衣鉢相傳意義的禮物，成為他獲取利益的商品，這有

違雲慶當時贈予的初衷，也和慧遠一切眾生皆霑佛性的信念相去甚遠，透過如是

的對比，慧遠一代高僧的形象，也再度被強化。〈雙恩記〉的講唱者在進行入海

求寶一故事的敘述時，應是有意識地去突顯真正神奇的餽贈，並不是禮物本身具

超凡之力，而是有為眾生利益的心理，善友太子有此心，因而得到寶珠，而惡友

太子無此心，縱然得到寶珠，也只能將它埋藏起來，無法從中得到任何實質或情

感上的利益。〈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二文本中，講唱者安排了悉

達太子往雪山修行前，即贈美香予耶輸，要其用於急難時求救，同時也象徵身為

丈夫對妻子的無盡關懷，而此一作法，大概也是對佛教中焚香供諸佛菩薩以傳達

心意的傳統之挪用。〈金剛醜女因緣〉中，國王替公主覓婿，對人選條件要求甚

低，還饋贈以龐大的利益，這是刻意誇大公主的貌醜無比，而世尊以金色手臂指

化，讓公主變美，當是為了予聽講者較為直接且強烈的感受。〈降魔變文〉安排

世尊贈予舍利弗金襴袈裟，不但讓原本膽戰心驚的舍利弗，轉為意氣風發，與勞

度叉鬥法六戰皆捷，表彰世尊的神通與發皇佛法的無邊，不言可喻，〈目連緣起〉、

〈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的世尊予目連十二鐶錫杖、七寶鉢盂，作用也是一樣

的，同時也替佛教做了最好的宣傳。 

2.〈傳統通俗文化的婚儀問答與門：從敦煌本〈下女夫詞〉到日用類書〈佳期綺

席詩〉、徽州文書〈餪房文詞〉〉 

本文以問答為主要特色的〈下女夫詞〉作為起點，探究傳統通俗文化婚儀的

問答運用情形與承衍，以及其問答的時機與作用，同時，藉以對〈下女夫詞〉的

性質做再次的確認。 

敦煌文獻、日用類書與徽州文書中的婚儀詩文，它們大體都是因應通俗文化

而生成的。而《中國喜歌集》所收錄的喜歌雖然來源較為多元，菁英文化、通俗

文化、民間文化等三種均有之，今藉以再次確認前三種文獻的婚儀詩文之屬性，

發現其確為因應傳統通俗文化婚儀場合而生成的。從《中國喜歌集》、《徽州文書》

所見與敦煌本〈下女夫詞〉同是來自寫本的問答體婚儀詩文，可知〈下女夫詞〉

之所以會有三種不同的系統，且同一系統不同的寫本其抄錄的內容、次序也有些

許的差異，主要是因為它既然是因應婚嫁儀式而生成的，而婚儀常會因時、地等

實際狀況而有所調整，故抄寫的內容也就有或繁或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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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於親迎時男家初至女家大門的應答詞〈下女夫詞〉，在後代尚未見有直

接繼承者，但其問答的形式，從宋至民國初年的日用類書、徽州文書等文獻中的

婚儀詩文仍可見之，甚至《中國喜歌集》中的所收得自福建福州的抄寫本〈撒帳

送房〉中有問者問「叩門者何人也」答者回以「我非別人，乃是長安賓客」，這

和敦煌本〈下女夫詞〉的女問「本是何方君子，何處英才？」兒答以「本是長安

君子」，基本上相同。而且與〈下女夫詞〉相應的下婿習俗應也被流傳了下來，

清代屈大均撰《廣東新語．詩語》「粵歌」條或吳綺撰《嶺南風物記》均有親迎

者至女家大門而女家索攔門詩歌的記載。 

這四種文獻中分屬三個不同的時期的婚儀詩文問答，雖然對答的時機不一，

或於親迎時男家初至女家時，如〈下女夫詞〉；或於親迎隊伍回到男家時，《事林

廣記》、《翰墨全書》〈佳期綺席詩〉的攔門詩；或於新郎欲入洞房時，如《萬寶

全書》的請開門詩、《中國喜歌集》或《徽州文書》所收集的問答體婚儀詩詞，

但對答的地點均發生在門之內外，男、女雙方隔著門，於門內、門外以詩詞相互

應答，門此時成為一特殊的神聖空間。門對將成婚的男女而言十分重要，《禮記．

郊特牲》提到「出乎大門而先，男帥女，女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而范熱

內普的在《過渡禮儀》中也提到門的意義，甚至《中國喜歌集》所收得自福建福

州的抄寫本《撒帳送房》中有「此門非是尋常之門」。如是，婚儀時，發生於門

內外的詩文問答過程，即是所謂的「過渡禮儀」，同樣也是藉由種種障礙的考驗，

以達到從分隔到邊緣再到聚合的意義。而這四種文獻中的婚儀問答詩文，可以說

都是婚禮中各種遮障儀式論難化、詩賦化的結果。整體來看，婚儀中不管是障礙

的解除、難題的解開，或是每一場論難的結束，應也代表新人下一階段順暢，是

積極、再生、創造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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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

心得報告 

                             日期： 103 年 8 月 25  日 

一、國外(大陸)研究過程 

  本計畫原訂 102 年的下半年至中國成都四川大學參加「第五屆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將本計畫研究的部分成果帶至該會交流，請與會的專家學者指正。此一時間安

排是筆者撰寫計畫時所獲得的訊息，當時間迫近，始知主辦單位已將舉辦日期改為 103

年 7 月，又直到 103 年 2、3 月才確定舉辦日期為 103 年 7 月 11 日至 15 日，且是與韓國

交通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辦，會議全名改為「東亞文獻與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又筆者在執行本計畫的過程中，得知四川成都所屬的幾個博物館、文化遺址之收

藏品，有包括本計畫主要關注之秋胡故事、伍子胥故事及魚、鳥意象等相關的石刻、

器物圖像，對研究有極大的助益，故於 15 日會議結束後，分別安排了如下的行程：7

月 15 日參訪四川大學博物館及圖書館；7月 16 日參訪樂山麻浩崖墓及麻浩造像；7月

17 日參訪三星堆博物館及四川博物館。 

二、研究成果 

  此次至四川大學發表之論文題目為〈禮物、象徵與講唱敘事：論敦煌講唱文學中的

禮物〉，茲將論文大要陳述如下，而論文全文則置於「五、附錄」。 

  我們將主要受眾是耳聞的聽者之敦煌講唱文學，逐一與相關的書面典籍文獻進行比

較，發現其中有關禮物的敘述，多為講唱者的匠心獨運或巧加敷演，讓它們成為全篇的

故事核心、敘事結點，或者是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同時，也對人物形象、主題意旨有

所助益，而這些餽贈過程的描述，也往往有其象徵意義。 

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193- 

計畫名稱 俗物世界：敦煌俗文學中物的敘述(2) 

出國人員

姓名 
楊明璋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理教授 

出國時間 

103年 7月 11

日至 

103年 7月 18

日 

出國 

地點 

中國大陸成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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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今所見的敦煌講唱文學，並不能代表原生的口頭文化，但它們確實是在口頭

文化的語境之中生成的，且如研究者所言：「手稿文化在很大程度上依然是聽說文化」，

故口頭文化的許多特徵，除一般所熟知的套語式風格之外，還有諸如「貼近人生世界的」、

「帶有對抗色彩的」、「移情的和參與的，而不是與認識對象疏離的」、「情景式的而不是

抽象的」等等，都可在敦煌寫本的講唱文學中找到。而講唱者之所以對故事中的禮物敘

述，費心敷演，當是講唱時面對的是賢愚貴賤不分的廣大群眾，或也知曉耳聞與目見思

維的差異，故唯有將欲表達的抽象情志、德性、教義，寓託於禮物的餽贈之中，才能達

到開導眾心的目的。 

  敦煌講唱文學中禮物成為全篇故事核心的有〈伍子胥變文〉、〈秋胡變文〉二本。〈伍

子胥變文〉將其他文本中有關伍子胥的禮物收送情節，加以融鑄、細摹成先後連貫的文

本，講唱者當是有意識地在英雄復仇的主題之外，也藉禮物的送／收／報，彰顯報恩的

德行，讓原本為楚平王所破壞的人倫關係，透過禮尚往來的故事情節逐一重建。〈秋胡變

文〉之前，秋胡戲妻的故事雖早為各種典籍文獻所記載，也有秋胡贈採桑婦黃金以為利

誘的情節，但卻都未如〈秋胡變文〉的安排來得合理且具象易解。先是對秋胡贈予採桑

女的黃金、繒綵之來源做了清楚地交代──是魏王賜予，且言明黃金、繒綵是予秋胡奉

謝尊堂，如此一來，禮物不但成為全篇故事的核心，而它們的收、送也就成了秋胡妻斥

責秋胡不忠不孝的立基，黃金、繒綵於此已成為忠、孝的象徵。它們的物質性在此一文

本之中已不甚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做為禮物，送收之間象徵意義的改變及所傳達情志的

流轉。 

而禮物做為全篇故事的敘事結點則有〈韓擒虎話本〉和〈韓朋賦〉。〈韓擒虎話本〉

中禮物於講唱敘事的安排，是前半段有多次的神授禮物，藉以突出隋文帝大位的取得是

「合有天分」，後半段則是只要韓擒虎建功立事即獲文帝的授官與祿，敷演他不凡的一生，

同時它們也都發揮了細針密線的功能，藉諸多的禮物意象於文本中的反復迭用，形塑隋

文、韓擒虎的非比尋常。至於與講唱文學密切相關的故事賦──〈韓朋賦〉，文中的韓朋

夫婦被拆散，不論是生離，或是死別，均與書信有關，本做為愛情信物的書信，因男主

人公的疏忽而成恩愛夫妻被迫生別離的工具，最終貞夫只能再贈韓朋血書表達死生相隨，

貞夫的貞堅形象也再度獲得確認，而宋王所送的禮物則是色欲的象徵。 

敦煌講唱文學中，做為全篇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之禮物最多，屬世俗性的講唱敘事

就有：〈捉季布傳文〉以千金捉季布始，又改以千金召季布終，使本做為遂行報私怨意志

的工具性禮物──千金，頓時成為禮賢下士的象徵，故事張力也因而獲得強化。而不論

是〈捉季布傳文〉，或者〈前漢劉家太子傳〉、〈伍子胥變文〉，都是英雄逃亡的故事，英

雄的對頭為了捉拿英雄，往往以高官厚祿為贈，誘使全國上下共同緝拿英雄，而能拒絕

誘惑的，則成為主人公的相助者，講唱者大概藉以彰顯情分、道義的價值遠高於高官厚

祿。〈董永變文〉最為特出的情節安排是金瓶天火一節，織女利用了助人者視受助者的回

報為理所當然的心理，攻其不備，而此做為謝禮的金瓶，卻也容納了象徵怨懟的天火，

對多舌的孫賓進行薄懲。〈唐太宗入冥記〉中，崔子玉與太宗二人藉職位之便，交換彼此

欲得之物，將官位資本做了最赤裸裸的發揮與展示，且它也成了文本後半段的焦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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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推展的重要引線。 

至於屬宗教性的講唱敘事則有：〈廬山遠公話〉中，道安用以取得龐大利益的講經底

本──《涅槃經疏抄》，是慧遠的費心撰作，是其弟子雲慶的贈予，而道安卻讓象徵情志

流轉、具衣鉢相傳意義的禮物，成為他獲取利益的商品，這有違雲慶當時贈予的初衷，

也和慧遠一切眾生皆霑佛性的信念相去甚遠，透過如是的對比，慧遠一代高僧的形象，

也再度被強化。〈雙恩記〉的講唱者在進行入海求寶一故事的敘述時，應是有意識地去突

顯真正神奇的餽贈，並不是禮物本身具超凡之力，而是有為眾生利益的心理，善友太子

有此心，因而得到寶珠，而惡友太子無此心，縱然得到寶珠，也只能將它埋藏起來，無

法從中得到任何實質或情感上的利益。〈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二文本中，

講唱者安排了悉達太子往雪山修行前，即贈美香予耶輸，要其用於急難時求救，同時也

象徵身為丈夫對妻子的無盡關懷，而此一作法，大概也是對佛教中焚香供諸佛菩薩以傳

達心意的傳統之挪用。〈金剛醜女因緣〉中，國王替公主覓婿，對人選條件要求甚低，還

饋贈以龐大的利益，這是刻意誇大公主的貌醜無比，而世尊以金色手臂指化，讓公主變

美，當是為了予聽講者較為直接且強烈的感受。〈降魔變文〉安排世尊贈予舍利弗金襴袈

裟，不但讓原本膽戰心驚的舍利弗，轉為意氣風發，與勞度叉鬥法六戰皆捷，表彰世尊

的神通與發皇佛法的無邊，不言可喻，〈目連緣起〉、〈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的世尊予

目連十二鐶錫杖、七寶鉢盂，作用也是一樣的，同時也替佛教做了最好的宣傳。 

三、建議 

四川大學圖書館、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館等機構有關民俗文

化、敦煌學、考古文物之研究論著不少，建請各學術研究機構，可多與之交流，相互交

換學術論著、期刊，有助台灣學界對中國大陸於民俗文化、敦煌學、考古文物等領域之

研究有更為深廣的認識。另外，也期許在數位化的時代，各文物典藏機構持續進行典藏

的數化，讓從事學術議題討論，能更為順利地進行。 

四、其他 

  此行至四川大學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造訪四川成都所屬幾個文物典藏機構，不但得

以和諸多學者相與論學，同時，對來自不同國家學者專家，如中國大陸、日本、韓國等

之學風有深刻的理解與印象，這也是參與此一會議另一重要的收穫。 

五、附錄 

禮物、象徵與講唱敘事：論敦煌講唱文學中的禮物 

一、前言 

對中國古典小說有深入研究的美籍學者浦安迪，曾說：「我們讀明清小說名著觸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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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實質物件之處，時而能取與此相反的闡釋角度，即不顧其字面所指的實物本身，而轉

求其言外的比喻涵義。……這兩種對小說具體細節的觀點：其一是貫注「言內」的實際

物件，其一是索求「言外」的隱義，在字面和比喻性讀法這兩端之間還存在著另一種闡

釋角度，在下文則想簡略探討這第三種的讀法，集中於文中特定的形象在敘事結構上所

起的作用。從這一角度看，就特別著眼於故事細節如何成為逐段連環的原素，這類敘事

作用我稱之為「結點」（node）或「鉸連」（hinge）。1」同時，還提及明代四大奇書中物

質形象是有象徵性與非象徵性的二種寫法。2換言之，他指出明清小說中的物件，大抵可

區分為三種：一是僅限於言內之義的物件，二是具有言外之義的物件，三是於結構上起

了結點作用的物件。而後二者若再融入象徵性、非象徵性之說，則可將它們分為：一具

有言外象徵意義的物件，二兼具言外象徵意義與發揮結點作用的物件，三是僅發揮結點

作用的物件。其實，這在敦煌講唱文學中也可見類似的情形。 

而做為敦煌文學中最受注目的講唱文學，由於它的主要受眾是耳聞的聽者，與一般

書面文學的主要受眾是目見的讀者不同，如此一來，講唱者在進行物的敘述時，較之書

面文學有無特出之處？筆者曾針對〈伍子胥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葉淨能

詩〉等文本物的敘述有過討論，
3
發現它們與其所本的相關史傳、佛典故事相較之下，確

實有刻意將劍、鉢盂、十二環錫杖及符咒等物件予以著意、強化描述的傾向，從約略敘

之或未敘之，到諸物件於各講唱文學中已成為故事情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或做為故

事結點，或兼具象徵意義。而這些被著意強化的物件，原本又皆非各故事主人公所有，

如伍子胥的龍泉寶劍為楚王賜予其父伍奢者，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藉以入

地獄的十二環錫杖是世尊給的，〈葉淨能詩〉葉淨能的符籙之術也是大羅宮帝釋差一神人

送符本一卷而有的，也就是說，它們均是他人餽贈的禮物。研究者有云： 

在中國傳統中，「禮物」一詞主要指祭祀等禮儀所奉獻之物，即行禮之物，同時它

亦指餽贈親友之物。人們熟知「禮物」的「奉贈」之義，注重「禮物」的「物質

性」，而往往忽略其精神內涵。其實，無論從金錢上講多麼貴重的禮物，究其真正

價值和意義並非在「物」，而在於禮物的「文化」，即「禮」。4 

在敦煌講唱文學中的禮物，不論是祭祀等禮儀所奉獻之物，或是饋贈親友之物，均有之，

前者如〈葉淨能詩〉張令以酒脯駝馬奠祭岳神，或〈伍子胥變文〉伍子胥以楚平王骸骨

及魏陵、昭王心肝祭父兄之靈，以百金投潁水祭拍紗女子。
5
至於後者，大多數屬此，像

                                                 
1 （美）浦安迪：〈打一用物：中國古典小說中物體形象的象徵與非象徵作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年刊》

2011 年第一期，頁 257-266。 
2 （美）浦安迪：〈打一用物：中國古典小說中物體形象的象徵與非象徵作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年刊》

2011 年第一期，頁 257-266。 
3 楊明璋：〈講唱之劍──以敦煌本〈伍子胥變文〉為中心的討論〉，《政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2012.12)，

頁 87-114；楊明璋：〈敦煌講唱文學中他界遊行敘事的鉢、錫杖及符籙──以〈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

〈葉淨能詩〉為中心的討論〉，「第三回東亞宗教文獻國際研究集會」(日本明海大學，2013.3.17)。 
4 張旭：《禮物：當代法國思想的一段譜系》（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3），代序頁 3。 
5 其他詳參楊明璋：〈敦煌講史變文中的祭祀敘述及其與祭祀活動之關係〉，《中國學術年刊》第三十六

期（春季號）（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4.3），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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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最多的情形是君主予臣子官位、金錢、綵緞等，其次則是神佛賜予人法寶、寶珠、

神變等，以及地位相當的二人酒食、金錢、書信
6
的互換交流。本文主要討論的對象為後

者，尤其是那些或做為故事結點或兼具象徵意義的禮物。 

本文擬針對諸文本中的禮物，一方面探究禮物於講唱敘事的意義與作用，另一方面

探究這些禮物所反映、象徵的社會宗教文化意涵。法國馬歇．牟斯曾指出送禮有三義務：

有義務地給予、有義務地收取、有義務回報。
7
也就是說，我們在討論敦煌講唱文學中禮

物的象徵意義時，得先了解誰給予的？收受者又是誰？為什麼給予？收取後回報了什麼？

等等，如是方能對其中的文化意涵有較為深刻、持平的理解。 

筆者發現在許多的敦煌講唱文學中，禮物是講唱敘事的結點，於故事情節發展起了

關鍵性的作用，且這些餽贈情節均是超逸於前此的典籍文獻，可說是講唱者匠心的經營。

在這些禮物起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作用的講唱文本中，也就是成為故事情節引線、結點

者，又可分為二種類型： 

一是對全篇故事情節發展深具作用與意義的：如〈伍子胥變文〉除了有贈劍之舉，

還出現多次的贈金、予酒食。S.133〈秋胡變文〉的贈金、綵。〈韓擒虎話本〉的法華和尚

將看《法華經義疏》之功德回向予水族、八大海龍王贈法華和尚救命龍仙膏、楊妃予皇

帝害命藥酒、隋文賜劍予韓擒虎。〈韓朋賦〉有貞夫予韓朋的二次書信。其中的〈伍子胥

變文〉、〈秋胡變文〉，甚至可視為以禮物為故事核心的文本，它在二篇文本的情節上是具

貫通力、意義上具穿透力，不僅是聯結情節線索的紐帶，而且能以其豐富的內涵引導情

節進入新的層面。
8
 

二是禮物或許非整個故事發展的關鍵，但卻也是其中一環節或情節推進的重要元素：

如〈捉季布傳文〉以賞金始、以賞金終，〈前漢劉家太子傳〉王莽的懸賞、耕夫提供劉家

太子的二次妙計，〈董永變文〉的最末董仲母予孫賓金瓶，〈唐太宗入冥記〉以官職、錢

財交換命祿，〈廬山遠公話〉慧遠弟子雲慶予道安《涅槃經疏抄》。或是〈雙恩記〉龍王

予善友太子的如意寶珠，〈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二本的悉達太子予耶輸的

美香、世尊以手指變法，〈金剛醜女因緣〉世尊以金色臂令醜女成美人，〈目連緣起〉、〈大

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世尊予目連十二鐶錫杖，〈降魔變文〉世尊予舍利弗的金襴袈裟。

其他，像是 S.3050、S.4480、S.3096 筆者擬名為〈佛本行集經因由記〉
9
全為散說的敘事文

                                                 
6 書信等精神產品，雖和一般以某一方面的物質功能為主的品物饋贈有所區別，但它同樣借贈予授受行為

表達情誼，可以類饋贈名之。以上參許平：《饋贈禮俗》（北京：中國華僑出公司，1990），頁 298。 

7 （法）牟斯(Marcel Mauss)著，康尼申(Ian Cunnison)英譯，何翠萍、汪宜珍中譯：《禮物：舊社會中交

換的形式與功能》(臺北：允晨文化，1984)，頁 55-59。 

8 楊義云：「高明的意象選擇，不僅成為聯結情節線索的紐帶，而且能夠以其豐富的內涵引導情節深入新的

層面。這就是說，選擇意象旣要注意它在情節上的貫通能力，又要注意它在意義上的穿透能力。」見楊義：

《中國敘事學》(嘉義縣：南華管理學院，1998)，頁 303。 
9 楊明璋：〈論敦煌文學中的善惠故事──以 S.3050、S.4480、S.3096 為主的討論〉，《敦煌學》第二十九

輯（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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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有婢女予善惠七支蓮花，只是與佛典所述差異不大，類似的文本，本文也就不予

討論。 

二、做為全篇故事核心的禮物及其象徵 

首先，我們先來看〈伍子胥變文〉。筆者曾針對文本中的劍做了敘事美學功能及文化

象徵意涵的討論，其中，也涉及伍子胥隨身攜帶的龍泉寶劍應是來自他人的贈予──楚

王賜予其父伍奢，伍奢再託付予伍子胥，而伍子胥用以自刎的燭玉之劍亦為吳王所賜。

此外，〈伍子胥變文〉中的禮物還有： 

1.楚平王以賞金千斤、封邑萬戶，下令捉拿伍子胥； 

2.伍子胥逃至潁水旁，拍紗女子予伍子胥一餐飯食； 

3.於川中乞食遇姐，姐取葫蘆盛飯，并將苦、苣為齏； 

4.川中又於一家乞食遇妻，彼此以藥名詩問答； 

5.逃至吳江，漁人予伍子胥酒食並助渡江，伍子胥則先贈以懷中璧玉，漁人不承領，後

又脫龍泉寶劍相酬，依然不受； 

6.逃至吳國，吳王為助伍子胥伐楚，藉賞緋借綠、賜帛千段，募得精兵九十萬，而楚昭

王聞伍子胥兵馬將至，也藉賜絹帛招募士兵百萬； 

7.伍子胥成功復仇後，擬伐鄭，鄭王以分國共治、更賜千金為酬，召能止吳軍者，漁人

之子應募； 

8.伍子胥冊封漁人之子為楚帝； 

9.後又擬伐梁，梁王以酒食供吳軍享用，伍子胥遂捨梁王之罪。 

10.又經潁水傍，取百金投河予拍紗女子之神靈； 

11.回到吳國後，吳王立子胥為國大相，並賞緋賜金魚予有功將卒。 

12.越王取范蠡之言，投宰嚭所好，予金寶、美人。 

13.待吳王殺死伍子胥後，越王勾踐出兵攻打吳國，將一瓠之酒傾於河中，與兵士同飲。
10 

由上述可知，此一文本禮物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在主要的故事情節幾乎均可見。且

若就物質的品項來看，有劍、金寶、官位、酒食、綵緞等，也有類饋贈的詩文，或過去

往往被視為物品財產的美人，包羅甚廣；若就餽贈者、收受者的關係來看，則有君臣（包

含了敵對國的君臣）、姐弟、夫妻、人神（鬼）、陌生人等之間的送收關係。雖然這些情

節，除了 3、4、9 等，大抵脫胎於《史記．伍子胥列傳》、《呂氏春秋》、《越絕書》、《吳

越春秋》，
11
但它們均未若〈伍子胥變文〉，是將與伍子胥相關的禮物收送情節，加以融鑄、

細摹成先後連貫的文本。 

                                                 
10 以上對〈伍子胥變文〉的簡述，蓋以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為據，

下文凡徵引敦煌講唱文學，若未加註，蓋同此。 
11 李騫：〈〈伍子胥變文〉情節、體製衍變考索〉，《敦煌變文話本研究》（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87）頁

1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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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伍子胥變文〉中的禮物是以達到功利目的者居多，如 1、6、7、9、12

都是，餽贈者以禮物換得收受者的支持、幫助，是間接的付酬，甚至 9 可視為一種巴結，

12 更可說是賄絡，
12
而其餘的禮物送收才是較傾向於感情的連帶。

13
像拍紗女子、漁人予

伍子胥酒食，並皆以身為殉，酒食、個人生命在故事情節中成了表達對伍氏父子遭遇的

悲憫與支持之象徵，而伍子胥以百金、冊漁人之子為王做為回報，甚至還想以做為地位

權勢、責任義務象徵的龍泉寶劍回報，只是為漁人所拒。而伍子胥的姐姐與妻子，分別

以葫蘆盛飯、藥名詩為贈，二者均有物外之義：其姐葫蘆盛飯用以示警──處境危殆，

不可久留；其妻作藥名詩則是在情況危急之中，又抑制不了思念之情，故以隱微之詞為

贈。不論是以何種物品做為媒介，最終要表達的是親人之間的真情至性與大難臨頭的萬

般無奈。Harumi Befu 有言，禮物交換具有表達性和工具性的功能，則上述有功利傾向的

禮物，即是為達到某種功利目的之手段並意味著短期關係的工具性禮物，而有感情連帶

傾向的禮物，交換本身即為目的，並經常反映了饋贈者和收受者之間的長期關係。
14
整篇

〈伍子胥變文〉固然以君父所贈之劍做為講唱敘事的結點，
15
開展伍子胥仗劍復仇的悲壯

旅程，而在其中的每一情節裡，也還是透過各種的禮物穿針引線，傳達報恩的理念與想

法，像講唱者就安排了伍子胥於漁人贈食助渡時心自思惟：「得他一食，慚人一色；得人

兩食，為他著力。」又安排了梁王予吳軍飽食，兵士啟子胥言：「得他一食，慚人一色；

得人兩食，謝他不足。」也就是說，講唱者當是有意識地於復仇主軸之中，也藉禮物的

送／收／報，彰顯報恩的傳統美德，讓原本為楚平王所破壞的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之人倫關係，透過故事情節中的禮尚往來逐一重建。 

接著，我們要討論的是〈秋胡變文〉。在此一文本中的禮物，包括： 

1.魏王拜秋胡為左相，並賜三千戶、錦綺綾羅、十萬錢、歌彈美女、細壯奴婢； 

2.九年過去，秋胡憶母，欲回鄉奉母，魏王賜黃金百梃、亂綵千段，要秋胡用以奉謝尊

堂； 

3.而秋胡於返鄉途中經桑園，竟以魏王所賜的部分──黃金二兩、亂綵一束誘貌美之採

桑女，為採桑女所斥：「縱使黃金積到天半，亂綵墮似丘山，新婦寧有戀心，可以守貧而

死。」秋胡聞語，一時無地自容； 

4.回到家中，秋胡以黃金、繒綵奉母； 

5.母使人喚新婦歸，新婦入房換裝，著嫁時衣裳，並以羅扇遮面，母以秋胡贈己之黃金、

                                                 
12 閻雲翔將工具性禮物餽贈分為間接付酬、巴結性禮物、潤滑作用的禮物等三種。參見閻雲翔著，李放春、

劉瑜譯：《禮物的流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65-66。 
13 Lewis Hyde 云：「禮物交換會形成感情的連帶，禮物交換的形式和商品交換形式是對立的，正如同本書

副題所提到的愛欲（eros）和邏各斯（logos）（理性）是對立的原理，如果禮物被轉換為商品，其結果將

是以情感連帶關係為基礎的共同體的破滅。」見（美）路易士‧海德（Lewis Hyde）著，吳佳綺譯：《禮物

的美學》，（臺北：商周出版，2008），頁 4 
14 轉引自閻雲翔著，李放春、劉瑜譯：《禮物的流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44。 
15 參見楊明璋：〈講唱之劍──以敦煌本〈伍子胥變文〉為中心的討論〉，《政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2012.12)，

頁 8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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繒綵予新婦，新婦聞語並看夫面，竟是桑間以黃金、繒綵戲己之宰貴； 

6.新婦遂啟言阿婆：秋胡將魏王所賜本為報娘乳哺之恩的黃金、繒綵，轉贈於人，是「於

國不忠，於家不孝」。 

此一文本中的禮物就較為單純，除了 1.的禮物是高官厚祿、美人奴婢外，其餘各故

事環節出現的禮物都是黃金、繒綵。既然收送的禮物沒有不同，則講唱者做這樣安排的

用意，當可從餽贈者與收受者的關係看出端倪。魏王賜予秋胡黃金、繒綵，目的無他，

就是要秋胡帶回家奉謝母親，沒想到秋胡在返鄉途中，持其中的部分利誘採桑女。換言

之，表達性的禮物被秋胡挪用，成為利誘他以為是陌生人的妻子之工具性禮物，象徵無

價情義的黃金、繒綵，頓時成為滿足色欲的工具。最終為採桑女所拒，而秋胡返家後仍

用以奉謝母親，黃金、繒綵又回復其做為情義的象徵，並為秋胡母轉贈於新婦，餽謝九

年孝養功勞。秋胡與新婦相見，新婦一眼即識出秋胡即於桑間戲己的宰貴，遂怒斥秋胡

「於國不忠，於家不孝」，其中因由即是秋胡於桑間轉贈黃金、繒綵的行為。 

在 S.133〈秋胡變文〉之前，秋胡戲妻的故事早已廣泛流傳，如劉向《列女傳》、葛

洪《西京雜記》均有記載，或傅玄、顏延之、王融、高適等人的〈秋胡行〉也敘述了同

一故事。而這些作品無一未提及秋胡贈採桑婦黃金，以為利誘，蓋皆承襲劉向《列女傳》，

其卷五《節義傳．魯秋潔婦》云： 

潔婦者，魯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于陳，五年乃歸。未至家，見路旁

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車謂曰：「若曝採桑，吾行道遠，願託桑蔭下餐，下

齎休焉。」婦人採桑不輟。秋胡子謂曰：「力田不如逢豐年，力桑不如見國卿。

吾有金，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力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

二親，養夫子。吾不願金，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齎與笥金。」

秋胡子遂去。至家，奉金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

「子束髮辭親往仕，五年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路傍婦人，下

子之糧，以金予之，是忘母也，忘母不孝。好色淫泆，是汙行也，汙行不義。夫

事親不孝則事君不忠，處家不義則治官不理。孝義竝亡，必不遂矣。妾不忍見子

改娶矣，妾亦不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精於善。」夫不

孝莫大於不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見善如不及，見不善如

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為刺。」此之謂也。16 

《列女傳》中秋胡妻斥責秋胡不孝、不忠、不義，雖與秋胡於途中予採桑女黃金也有所

關聯，但其強調的是秋胡五年未見母親，當揚塵疾至，怎可因悅路傍婦人而有所耽擱，

黃金的意義似乎不大。倒是傅玄與王融的〈秋胡行〉，分別有「遂下黃金，誘以逢卿，

玉磨逾潔，蘭動彌馨」、「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渝」
17
的句子，在黃金與玉、蘭的對比

下，前者成了低俗欲望的象徵，後者則成了高尚貞潔的代表。而〈秋胡變文〉大概是為

了讓《列女傳》中秋胡妻斥責秋胡不忠不孝得到更好的落實，遂將秋胡贈予採桑女的黃

                                                 
16 漢．劉向撰，清．王照圓補注：《列女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207-208。 
17 宋．郭茂倩：《樂府詩集》（臺北：里仁書局，1981），頁 53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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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繒綵之來源做了清楚地交代──非但敘及秋胡誘採桑女之金是魏王賜予，且言明黃

金、繒綵是魏王予秋胡奉謝尊堂，而此一禮物的收送也就成了秋胡妻責秋胡不忠不孝的

立基。秋胡妻遂言：「天恩賜金，教將歸舍，報孃乳哺之恩。今即未及見母，桑間已贈於

人，所以於國不忠，於家不孝。」如是的推衍，較《列女傳》更加合理且具象，黃金、

繒綵於此已成為忠孝的象徵，對聽講者而言，也是更易於理解。黃金、繒綵的物質性在

此一文本之中已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做為禮物，何所從來，又將何所從去，來去之

間象徵的意義在改變，傳達的情志也在流轉。 

三、做為全篇故事敘事結點的禮物及其象徵 

〈韓擒虎話本〉中禮物於講唱敘事安排，既不像〈伍子胥變文〉圍繞著報恩開展繁

複的禮物敘述，也非如〈秋胡變文〉以單一的禮物訴說情志的流轉，而是前半段採取多

次的神授禮物，突出隋文帝大位的取得「合有天分」，後半段則以凡建功立事即授官與祿，

敷演韓擒虎的一生。將之與史書所述相較，前半段和《隋書．高祖紀》應有聯繫，後半

段則與《隋書．韓擒虎傳》密切相關。《隋書．高祖紀》有云： 

皇妣呂氏，以大統七年六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若寺，紫氣充庭。有尼來自

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來甚異，不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館，躬

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見頭上角出，徧體鱗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

自外入見曰：「已驚我兒，致令晚得天下。」為人龍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

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沈深嚴重。……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

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不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

祖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殺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娉高祖長女為

皇太子妃，益加禮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六茹堅相貌非常，臣每見之，不覺

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

「皇太子非社稷主，普六茹堅貌有反相。」帝不悅，曰：「必天命有在，將若之

何？」高祖甚懼，深自晦匿。18 

史書提及的般若寺、善相之尼、善相者趙昭等，雖未見於〈韓擒虎話本〉，但文本中的茅

菴、法華和尚、司天太監等，正好可一一對應。且史書還敘及宣帝皇后為楊堅長女及楊

堅諸種承天命的異象，在〈韓擒虎話本〉也對此多所鋪陳。尤其是話本在敷演楊堅合有

天分時，所講述的諸故事情節中大抵都會有神授禮物：如對楊堅得大位前屢趨吉避凶有

極大幫助的法華和尚，是因將看《法華經義疏》之功德回向予水族，八大海龍王遂前來

護助，免除法華和尚之難，另予龍仙膏一盒，交代為隨州使君楊堅塗其頂門，且委囑楊

堅：「限百日之內，合有天分，進一日亡，退一日傷」。而此一消息為司天太監得知，皇

帝遂詔楊堅入宮，欲除之，又為楊堅長女楊后得知，知父恐遭毒手，擬以毒藥酒自殺，

此時，皇帝正好進來，睹見此酒一盞，楊后遂以此酒奉帝，帝身亡。而楊堅也就順勢繼

位，登基時，忽有白羊下殿來。 

                                                 
18 唐．魏徵《隋書》（臺北：鼎文書局 1993 年影印新校本）卷一〈高祖楊堅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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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龍仙膏、白羊，或是八大海龍王助法華和尚免難、叮囑楊堅避禍，均是神授的

禮物，而本為自鴆卻陰錯陽差毒死皇帝的藥酒，也突出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它們都是

用來彰顯楊堅是承天命、合天分的。綜言之，這些情節於史書上雖未可見，二者相距甚

大，但基本的主題與人物，或完全相同，或有所對應，蓋講唱者「將便眼之流傳，略為

從頭而敷演」
19
。另外，前半段講述的雖非話本的主角韓擒虎，但隋文帝與韓擒虎的關係

終究密切，這樣的安排，其實就類似後來話本小說中「插入一段敘述和正話相類的或相

反的故事」
20
的頭回。 

相較之下，〈韓擒虎話本〉與《隋書．韓擒虎傳》就近多了，前者當是依據後者敷演

而成的，
21
它們的主要情節同樣是平陳得祿、突厥見之惶恐、禦備胡寇、死作閻羅王等，

當然，話本所講述的較為細緻、豐富。每次的建功立事前後，隋文總是授官與祿：攻陳

前，隋文帝拜韓擒虎為行營馬步使，並賜一劍；事成後，拜韓擒虎為開國公，遙守楊州

節度。又隋文派韓擒虎為使，至大夏單于和蕃，達成任務後，隋文賜擒虎錦綵羅紈、金

銀器物、美人一對。甚至，最後韓擒虎在五道將軍的威脅下，提早殞命成為陰司之主，

向隋文辭行時，隋文也是執盞酹酒為祭。也就是說，話本後半段的禮物敘述，雖不若前

半段那麼重要，但仍發揮了細針密線的功能，藉諸多的禮物意象於文本中的反復迭用，

形塑韓擒虎一生功業的不凡。 

而與講唱文學密切相關的故事賦中，也有一篇以類餽贈的書信為敘事結點的文本─

─〈韓朋賦〉，文中的韓朋夫婦之所以被拆散，不管是生離，抑或死別，均與書信有關：

宋王決心奪大臣韓朋之妻，起因於貞夫寄予韓朋之書信，韓朋懷書不謹，將之遺失殿前，

為宋王所得，宋王甚愛貞夫書信之言，遂以金千斤、邑萬戶，徵求能得韓朋妻者，有梁

伯以詐作的韓朋書予韓朋母及妻，順利迫使貞夫入宮。這是本做為愛情信物的表達性禮

物餽贈，因男主人公不謹而成恩愛夫妻被迫生別離的工具。而貞夫被迫入宮後，難忘韓

朋，請求宋王讓她能見夫韓朋一面，宋王賜八輪之車、騧騮之馬，以及前後侍從三千餘

人一同往見，已成囚徒的韓朋自慚形穢，以草遮面，貞夫遂以血作書予韓朋，朋得書便

自殺身亡，後書又為宋王所得，貞夫仍藉往觀韓朋葬禮之際，縱身入壙。此時的書信仍

是做為愛情的信物，只是此書信以血書死生相隨之情，縱然又為宋王所得，但貞夫死志

已堅──早以苦酒侵衣，令衣脆如葱。這二段情節，僅死別一段與二十卷本《搜神記》

近同，生離一段，《搜神記》僅云：「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
22
故

事賦的創作者，蓋欲藉由二次類餽贈之書信的細緻鋪陳與交代，更具體地勾勒貞夫的貞

堅形象。至於宋王予人的禮物，雖不若貞夫二次類餽贈的書信，於故事情節的發展有極

為重要的推進作用，但在宋王形象的形塑上，也發揮了一定的功能。如予梁伯金千斤、

邑萬戶，不過就是欲梁伯提供詭計以取得貞夫，是一種間接付酬的禮物；而賜予貞夫的

八輪之車、騧騮之馬及前後侍從三千餘人，則是藉鋪張的排場讓韓朋自慚形穢、無地自

                                                 
19 宋．羅燁：《醉翁談錄》（臺北：世界書局，1965）甲集卷一〈舌耕敘引〉，頁 2。 
20 胡士瑩：《話本概論》（北京：中華書局，1982），頁 138。 
21 李騫：〈談談〈韓擒虎話本〉〉，《敦煌變文話本研究》（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87），頁 218-227。 
22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神記》（北京：中華書局，1985）卷十一，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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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23
以離間這一對夫妻。換言之，宋王所為是工具性的送禮，藉以奪人妻，其所送之禮

物也就成為色欲的象徵。 

四、做為部分情節敘事結點的禮物及其象徵 

在敦煌講唱文學裡，禮物做為全篇部分情節之敘事結點，較前文所討論以禮物做為

全篇的故事核心或敘事結點的文本來得多一些。茲先從世俗性的講唱文學說起。 

〈捉季布傳文〉和〈前漢劉家太子傳〉，因為都是以英雄人物的逃亡做為故事的主軸，

故必定有捉拿英雄人物的情節，而做為主人公──英雄之對頭的加害者
24
，為了達到捉拿

英雄人物的目的，往往饋贈以高官厚祿，誘使全國上下共同緝拿英雄。像〈捉季布傳文〉

中的漢高祖下令捉得季布賞千金官萬戶，而〈前漢劉家太子傳〉中的王莽則以封邑萬戶

之懸賞下令捉劉家太子，或前文討論過的〈伍子胥變文〉楚平王也是以賞金千斤、封邑

萬戶下令捉拿伍子胥，等等都是。此時的餽贈者與收受者都是基於功利性的目的而有送

禮、收禮的行為，而能拒絕禮物──高官厚祿誘惑的，則成為主人公的相助者──〈捉

季布傳文〉的周謚夫妻、〈前漢劉家太子傳〉的耕夫即是。他們大概都如周謚所言：「凡

是千金須有恩，忽道遠來酬分義」
25
，認清豐厚的餽贈必定伴隨等同的付出，也就是有義

務回報，同時，也以為情分、道義的價值遠高於高官厚祿，故甘冒不韙，幫助主人公逃

亡。 

其實，就〈捉季布傳文〉來看，這樣的敘述與《史記．季布欒布列傳》是一脈相承

的，史傳云：「高祖購求布千金」，但〈捉季布傳文〉的最末，漢高祖為表示用人唯才，

遂將那筆千金用來召季布，而史傳是以「上乃赦季布」做結，顯然〈捉季布傳文〉以千

金捉季布始，又改以千金召季布終，是更具故事的張力，使本做為遂行報私怨意志的工

具性禮物──千金，頓時成為禮賢下士的象徵。而〈前漢劉家太子傳〉劉家太子逃亡故

事，史傳中並未可見，王莽的懸賞大概是講唱者套用既有的英雄逃亡之故事模式。 

S.2204〈董永變文〉的故事大要，前半段與各本《孝子傳》、《搜神記》相同，都是敘

述董永孝行感天，遂遣織女助償債，後半段主要是孫賓筮卦助董仲尋母及織女以金瓶天

火燒却孫賓的陰陽書。其中的孫賓筮卦尋董仲母還可在敦煌本《搜神記》中的〈田昆侖〉

見之，只是〈田昆侖〉裡，田昆侖與天女生下之子為田章，相助者變成了董仲，這大概

是董仲、孫賓在當時均以具神異能力知名於當世，
26
於是在民間的講述說唱也就有互為替

                                                 
23 此一餽贈的行為，近似於文化人類學學者 Franz Boas 所說的「誇富宴（potlatch）」──「在誇富宴中，

送禮是一對一的競爭，勝利基於個體參與者送出的禮物的價值和數額。」參閻雲翔著，李放春、劉瑜譯：《禮

物的流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9。 
24 普洛普將神奇故事的人物分為：對頭（加害者）、贈與者（提供者）、相助者、公主（要找的人物）及其

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假冒主人公等七種角色，本文所使用的各種角色名稱，大抵以此為據。參（俄）

普羅普著，賈放譯：《故事形態學》（北京：中華書局，2006），頁 73-74。 
25 此句據項楚《敦煌變文選注》（北京：中華書局，2006），頁 197。 
26 《古賢集》有云：「董仲書符去百惡，孫賓善卜辟妖邪。」見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北京：中華書

局，2000），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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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的情形。最為獨特的情節安排，是金瓶天火一節，孫賓告知董仲其母織女居處，織女

一方面希望子董仲留下，一方面深知天堂非董仲久待之地（「阿孃擬收孩兒養，我兒不宜

住此方」），因此對孫賓有所埋怨，要董仲「將取金瓶歸下界，捻取金瓶孫賓傍」。這樣

的故事情節也為《清平山堂話本》中的〈董永遇仙傳〉所繼承，金瓶的送、收一段，話

本是這麼說的： 

仙女道：「雖然母子之情難舍，猶恐天上得知，見罪非輕。你可回去，拜上父親，

善養天年。此必是嚴君平老子□舌教你來。你可將此金瓶寄與嚴先生，謝他卦

靈。……。」……仲舒即時將了金瓶，逕往嚴先生家裡來。先生正在門前坐，仲

舒拜罷，遞上金瓶與先生，道：「母親多多拜上先生，無物相酬，特將此金瓶相謝。」

先生接得看時，光彩射目，口中不道，心下思量：「此物乃世上大寶，人所罕見，

乃天宮金淨瓶。」番來復去看，把手去開這瓶蓋時，吃了一驚。只見從瓶口內飛

出一星火來，將上元覺子並知過去未來之書，盡數燒了。這先生手忙腳亂，急救

火時，被烟一冲，不想將雙目皆冲瞎了。至今流傳瞎子背記蠢子之書，自此始。27 

由於〈董永變文〉只是概略地講述此一情節，而〈董永遇仙傳〉正好將變文中未詳述的

金瓶餽贈過程，以及餽贈者、收受者的心理做了清楚的交代。也就是說，在此一情節裡，

織女利用了助人者視受助者的回報為理所當然的心理，攻其不備，殊不知做為謝禮的金

瓶，實乃容納了象徵怨懟的天火，對孫賓進行薄懲，燒却陰陽書，減損孫賓預卜能力。 

前文論述〈伍子胥變文〉，曾提及越王予宰嚭金寶、美人一情節是屬工具性送禮中的

賄賂行為，而在現存的 S.2630〈唐太宗入冥記〉殘文之中，入冥固然是全篇故事的重點─

─太宗因殺人數廣，尤其為兄建成、弟元吉的冤魂追訴，生魂遂被拘牽入冥，而已入冥

的生魂得以還陽，則是因於冥界任判官的崔子玉與太宗的上下交相賊。二人藉職位之便，

交換彼此欲得之物：崔子玉為太宗添注十年命祿，而太宗不但賜錢物予崔子玉，且也許

諾予御史大夫、庫錢二萬貫，將官位資本
28
做了最赤裸裸的發揮與展示。禮物成了〈唐太

宗入冥記〉後半段的焦點，也是情節推展的重要引線。而像這樣有關唐太宗入冥的故事，

在唐代張鷟《朝野僉載》卷六亦可見，但情節甚為簡要，連帶的，對賄賂式的餽贈也就

沒有太多的著墨，僅有「至曙，求 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29
。 

研究者指出〈廬山遠公話〉大概就是元代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卷四提到的〈廬山

成道記〉，一直到元代還流行著，所持的理由就是那些慧遠的神通奇迹、離奇故事，和普

度指出〈廬山成道記〉有七誑是相符合的，
30
云：「遠公禮太行山道安法師出家，妄傳師

                                                 
27 明．洪楩輯，程毅中校注：《清平山堂話本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12，頁 377-378。 
28 楊美惠云：「官位資本指的是由於佔據著的職位和等級所提供的社會資本，這些職位和等級能得到別人所

不能得到的、想要的商品和機會。」見楊美惠：《禮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172。 
29 唐．張鷟撰《朝野僉載》卷六。見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頁 84。 
30 周紹良：〈〈廬山遠公話〉的校訂與考釋〉，《紹良文集》(北京：北京古籍出版社、北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2005)，頁 1781-1813；程毅中《唐代小說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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栴檀尊者一誑也。妄以道安為遠公孫者二誑也。遠公三十年影不出山足不入俗，妄謂白

莊劫擄者三誑也。晉帝三召遠公稱疾不赴，妄謂賣身與崔相公為奴者四誑也。道安臂有

肉釧，妄謂遠公者五誑也。臨終遺命露骸松下，全身葬西嶺見在凝寂塔可證，妄謂遠公

乘彩船升兜率者六誑也。道生法師虎丘講經，指石為誓石乃點頭，妄謂遠公者七誑也。」
31
而講唱者講述這一連串的神變故事情節，除了增添一代高僧不凡的形象外，同時，也是

藉以宣揚因果輪迴屢試不差與一切眾生皆霑佛性的信念。而這樣的講述宗旨，也因其中

安排了禮物餽贈的敘述，讓聽講者有更為具象且貼近生活經驗的直接感受。道安於東都

福光寺開啟講筵，一開始，聽講者須納絹一匹始得聽經一日，後聽者仍多，遂須納錢一

百貫文方得聽講一日，這樣的作法，已近乎將講經視為商品來販售，而和善慶（遠公的

外名）一樣的賤奴不可能有能力支付的，只能被隔在寺門之外。諷刺的是，道安用以取

得如此龐大利益的講經底本──《涅槃經疏抄》，是慧遠費前後三年並經水火試煉過的撰

作，其弟子雲慶見師父去後數年未見，且每一講述即引得聽眾悉皆雨淚，遂將師父的撰

作贈予道安。也就是說，道安讓象徵情志流轉、具衣鉢相傳意義的禮物，成為他獲取利

益的商品，這不但有違雲慶當時贈予的初衷，也和慧遠一切眾生皆霑佛性的信念相去甚

遠。後慧遠駁倒道安，重開講筵，皇帝賜遠公如意數珠串、六環錫杖一條、衣著僧衣數

對，這則是用以表達對慧遠高度推崇的餽贈，一代高僧的形象，在此也以非神變性的敘

述，再度被強化。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宗教性的講唱文學。現存的 Φ96〈雙恩記〉分為三段：第三

主要在闡釋經文，敘事性較弱。第七講述的是善友太子出遊見世人貧苦，勸王開庫藏接

濟飢人、布施貧士。第十一講述的則是善友太子為予眾生財利，入大海謁見龍王，求得

摩尼寶珠，惡友太子以竹刺瞎眼，奪寶珠而去；後牛王以舌舐眼，拔出竹刺，牧牛人也

贈予佯稱盲乞人的善友太子一面瑟（箏），以完成善友太子自彈曲乞食的心願。基本上，

這些敘述與《大方便佛報恩經．惡友品》是一致的，
32
第十一甚至就屬於 AT613「兩個旅

行者」
33
，只是目前所見之講經文對入海、入龍王宮未有交代，當是本有之，而今亡佚。

雖是如此，仍可見〈雙恩記〉對善友求寶、惡友奪寶，以及其父母對善友恐死於求寶途

中等的心理描述都較為深刻：善友為利益眾生甘冒險難求寶，龍王遂大方贈予能生飯、

衣、金銀、珠玉的摩尼寶珠，得寶珠後的善友，「朝昏守護，動止提防，貴滿父母之憂憐，

兼救生靈之貧困」；惡友則為己利，心生嫉妒而傷人奪寶，回國後父母責難，想到「如今

設使取珠呈，難免悲啼只憶兄」，遂掘地將寶珠埋土中。也就是說，講唱者在進行入海求

寶一故事的敘述時，應是有意識地去突顯真正神奇的餽贈，並不是禮物本身是否具超凡

之力，而是有為眾生利益的心理──「不傷物命，不使心機，除非菩薩以能行，難可凡

夫之去得」。善友太子有此心，因而得到寶珠，也得到樹神、牛王、牧牛人的相助，而惡

友太子無此心，縱然得到寶珠，也只能將它埋藏起來，無法從中得到任何實質或情感上

                                                 
31 元．普度：《廬山蓮宗寶鑑》（《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 No.1973，CBETA 電子佛典）卷四〈念佛正派〉

「辯遠祖成道事」。 
32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942。 
33 見金榮華：〈AT613 型故事與佛經「太子入海求寶」述略〉，《禪宗公案與民間故事：民間文學論集》（臺

北：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5），頁 1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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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講述佛傳故事的〈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二文本，其中均有一段世尊

之子羅睺的出生所引起的風波之敘述：悉達太子往雪山修道，予夫人耶輸一瓣美香，說

是有難之時，燒此香，必得救護，後淨飯王以為耶輸亂宮室產子，處耶輸母子入火坑，

耶輸即取美香焚燒，世尊果知聞，遂以手指令火坑變作清涼池，並有兩蓮花，讓母子各

坐一朵，毫髮未傷，淨飯王仍相信母子。〈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還有淨飯王賜雜綵十床、

排斗錢十萬貫，替新婦及孫壓驚。而二本據以演繹的《佛本行集經》，
34
則未見有這樣的

情節，僅於〈尸棄本生品下〉有云： 

爾時輸頭檀王告諸臣言：「我今勅令耶輸陀羅及所生子，俱當就死。」是時如來已

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便自觀見耶輸陀羅及所生子在厄難處，以慈悲心所逼惱

故，處處顧視。於時而有毘沙門天去佛不遠，時彼天王知如來意，即持筆墨及陀

羅葉，往詣佛所。爾時世尊手自作書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願莫有疑。」

爾時毘沙門天王從世尊所，受是書已，尋即往至輸頭檀王大眾之內，即出其書王

懷裏。爾時彼書有證有驗，輸頭檀王見是驗已思尋：「此書真是我息悉達太子手自

書處。」35
 

換言之，佛典裡，世尊對此段風波早以其神通力知聞，後透過毘沙門天王轉交親筆信給

其父淨飯王，而這樣的敘述手法，對於聽講者而言，恐怕過於抽象，且也缺乏故事張力，

故講唱者安排了悉達太子往雪山修行前，即贈美香予耶輸，要其用於急難時求救，同時

也表達了身為丈夫對妻子的無盡關懷。而此一作法，大概也是對佛教中焚香供諸佛菩薩

以傳達心意的傳統之挪用，
36
像《賢愚經．富那奇緣品》有云： 

時富那奇，俱與其兄，辦足供養，各持香爐，共登高樓，遙向祇洹，燒香歸命佛

及聖僧：「唯願明日，臨顧鄙國，開悟愚朦盲冥眾生。」作願已訖，香煙如意，乘

虛往至世尊頂上，相結合聚，作一煙蓋，後遙以水，洗世尊足，水亦從虛，猶如

釵股，如意徑到世尊足上。37 

〈金剛醜女因緣〉則主要是描述波斯匿王有一女醜陋無匹，王遂贈官職金玉予有些

些舌短的善良面好貧家兒王郎，要他娶金剛醜女，後醜女焚香發願，世尊從地踴出，見

醜女懺悔罪愆，世尊遂以金色臂指醜女身，百醜頓作千般媚。此一主要故事情節，雖是

據《賢愚經．波斯匿王女金剛品》演繹而來的，
38
但在《賢愚經》中，王對女婿的要求是

                                                 
34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442、475。 
35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行集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3冊 No.0190，CBETA 電子佛典）卷五十一〈尸

棄本生品下〉。 
36 賈天明：《中國香學》（北京：中華書局，2014），頁 162。 

37 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4 冊 No.0202，CBETA 電子佛典)卷六

〈富那奇緣品〉。 

38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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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覓本是豪姓居士種者，今若貧乏、無錢財者」
39
，而醜女成美人則是：「佛知其志，

即到其家，於其女前，地中踊出。現紺髮相，令女見之，其女舉頭，見佛髮相，倍加歡

喜，歡喜情敬，敬心極深，其女頭髮，自然細軟，如紺青色。佛復現面，女得見之，見

已歡喜，面復端政，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復現身，齊腰以上，金色晃昱，令女見之，

女見佛身，益增歡喜，因歡喜故，惡相即滅，身體端嚴，猶如天女。」
40
看來，佛典在尋

覓女婿的過程並未有官職金玉的餽贈，而醜女成美的過程也不是透過世尊金色手臂的指

化。也就是說，它們是講唱者著意的調整：替公主覓婿，不但對人選條件要求甚低，還

以龐大的利益做為回饋，這顯然是藉以反襯公主的貌醜無比；讓公主變美，世尊以金色

手臂指化，更近於饋贈，予聽講者的感受力，勢必也較醜女眼觀世尊來得強烈且直接，

而講唱者也較容易表現。 

〈降魔變文〉與〈祇園圖記〉所敘大抵相同，均是祇陀太子答應將祇園賣予須達長

者布金供養佛，引起六師外道的恐慌，遂以鬥法解決紛爭，唯前者敘述更為詳盡。如鬥

法前，〈祇園圖記〉只言舍利弗身子入定，不若〈降魔變文〉還詳述入定後，運其神通，

向佛悲啟自己神力劣，佛遂將自己的金襴袈裟予舍利弗，讓舍利弗有無量善神護之、魔

王一見催伏。〈降魔變文〉所本之《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
41
鬥法前，舍利弗自信滿滿，

以為六師「不能動吾足上一毛」，而後在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遊諸禪定，通達

無礙」，變文所敘大抵亦如此，但《賢愚經》敘舍利弗從禪定起是：「更整衣服，以尼師

壇著左肩上，徐庠而步，如師子王，往詣大眾」
42
，是在強調舍利弗的從容及禪定的效用，

而變文則是將禪定融入神通的概念，讓舍利弗至鷲峰向如來哭訴求援，如來遂將自己具

法力的金襴袈裟予之。這樣的安排，當是講唱者有意識的調整，畢竟講唱時面對的多是

賢愚貴賤不分的廣大群眾，讓原本也是增添鬥法能量但卻過於抽象的禪定，轉為具象有

法力之金襴袈裟，以符合口頭文化的思維與表達方式。
43
而世尊贈予的金襴袈裟，確實也

讓原本膽戰心驚的舍利弗，轉為意氣風發，後果然與勞度叉的鬥法，六戰皆捷，最後還

說道：「非是我身健力能，皆是如來加被」，歸功於世尊。表彰世尊的神通，發皇佛法的

無邊，不言可喻，也替佛教做了最好的宣傳。 

另外，〈目連緣起〉中，有世尊予目連十二鐶錫杖、七寶鉢盂，方便其展神通，令其

須臾振錫騰空，便抵地獄，後又賜神光，教其慈母免受迍災。或〈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

文〉的目連，也是藉世尊給予的十二環錫杖，才得以順利進入地獄。
44
而在與之相關的佛

                                                 

39 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二〈波斯匿王女金剛品〉。 

40 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二〈波斯匿王女金剛品〉。 

41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568。 

42 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十〈須達起精舍品〉 

43 （美）沃爾特．翁著，何道寬譯：《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8），頁 37-43。 
44 對此二本的鉢、錫杖，筆者另有撰文討論。參楊明璋：〈敦煌講唱文學中他界遊行敘事的鉢、錫杖及符

籙──以〈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葉淨能詩〉為中心的討論〉，「第三回東亞宗教文獻國際研究集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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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目連是以其神通力出入冥間，並未有上述的諸種法寶及來自於世尊餽贈的情節安排。

甚至連與道教極為密切的〈葉淨能詩〉，葉淨能精湛的符籙之術，也是得自大羅宮帝釋餽

贈的符本一卷。也就是說，這些由世尊、帝釋贈予的法寶、秘笈，應當和前段所論〈降

魔變文〉的情形是一樣的，一方面是將主人公的神通力予以具象化，另一方面也象徵著

宗教的慈悲與教化力量，宣教的意味濃厚。 

五、結論 

  經過前文我們將主要受眾是耳聞的聽者之敦煌講唱文學，逐一與相關的書面典籍文

獻進行比較，發現其中有關禮物的敘述，多為講唱者的匠心獨運或巧加敷演，讓它們成

為全篇的故事核心、敘事結點，或者是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同時，也對人物形象、主

題意旨有所助益，而這些餽贈過程的描述，也往往有其象徵意義。 

雖然現今所見的敦煌講唱文學，並不能代表原生的口頭文化，但它們確實是在口頭

文化的語境之中生成的，且如研究者所言：「手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聽說文化」
45
，

故口頭文化的許多特徵，除一般所熟知的套語式風格之外，還有諸如「貼近人生世界的」、

「帶有對抗色彩的」、「移情的和參與的，而不是與認識對象疏離的」、「情景式的而不是

抽象的」等等，
46
都可在敦煌寫本的講唱文學中找到。而講唱者之所以對故事中的禮物敘

述，費心敷演，當是講唱時面對的是賢愚貴賤不分的廣大群眾，或也知曉耳聞與目見思

維的差異，故唯有將欲表達的抽象情志、德性、教義，寓託於禮物的餽贈之中，才能達

到開導眾心的目的。 

  敦煌講唱文學中禮物成為全篇故事核心的有〈伍子胥變文〉、〈秋胡變文〉二本。〈伍

子胥變文〉將其他文本中有關伍子胥的禮物收送情節，加以融鑄、細摹成先後連貫的文

本，講唱者當是有意識地在英雄復仇的主題之外，也藉禮物的送／收／報，彰顯報恩的

德行，讓原本為楚平王所破壞的人倫關係，透過禮尚往來的故事情節逐一重建。〈秋胡變

文〉之前，秋胡戲妻的故事雖早為各種典籍文獻所記載，也有秋胡贈採桑婦黃金以為利

誘的情節，但卻都未如〈秋胡變文〉的安排來得合理且具象易解。先是對秋胡贈予採桑

女的黃金、繒綵之來源做了清楚地交代──是魏王賜予，且言明黃金、繒綵是予秋胡奉

謝尊堂，如此一來，禮物不但成為全篇故事的核心，而它們的收、送也就成了秋胡妻斥

責秋胡不忠不孝的立基，黃金、繒綵於此已成為忠、孝的象徵。它們的物質性在此一文

本之中已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做為禮物，送收之間象徵意義的改變及所傳達情志的

流轉。 

而禮物做為全篇故事的敘事結點則有〈韓擒虎話本〉和〈韓朋賦〉。〈韓擒虎話本〉

                                                                                                                                                           
本明海大學，2013.3.17)。 
45 （美）沃爾特．翁著，何道寬譯：《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8），頁 91。 
46 以上所列口頭文化的特徵，參（美）沃爾特．翁著，何道寬譯：《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

（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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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禮物於講唱敘事的安排，是前半段有多次的神授禮物，藉以突出隋文帝大位的取得是

「合有天分」，後半段則是只要韓擒虎建功立事即獲文帝的授官與祿，敷演他不凡的一生，

同時它們也都發揮了細針密線的功能，藉諸多的禮物意象於文本中的反復迭用，形塑隋

文、韓擒虎的非比尋常。至於與講唱文學密切相關的故事賦──〈韓朋賦〉，文中的韓朋

夫婦被拆散，不論是生離，或是死別，均與書信有關，本做為愛情信物的書信，因男主

人公的疏忽而成恩愛夫妻被迫生別離的工具，最終貞夫只能再贈韓朋血書表達死生相隨，

貞夫的貞堅形象也再度獲得確認，而宋王所送的禮物則是色欲的象徵。 

敦煌講唱文學中，做為全篇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之禮物最多，屬世俗性的講唱敘事

就有：〈捉季布傳文〉以千金捉季布始，又改以千金召季布終，使本做為遂行報私怨意志

的工具性禮物──千金，頓時成為禮賢下士的象徵，故事張力也因而獲得強化。而不論

是〈捉季布傳文〉，或者〈前漢劉家太子傳〉、〈伍子胥變文〉，都是英雄逃亡的故事，英

雄的對頭為了捉拿英雄，往往以高官厚祿為贈，誘使全國上下共同緝拿英雄，而能拒絕

誘惑的，則成為主人公的相助者，講唱者大概藉以彰顯情分、道義的價值遠高於高官厚

祿。〈董永變文〉最為特出的情節安排是金瓶天火一節，織女利用了助人者視受助者的回

報為理所當然的心理，攻其不備，而此做為謝禮的金瓶，卻也容納了象徵怨懟的天火，

對多舌的孫賓進行薄懲。〈唐太宗入冥記〉中，崔子玉與太宗二人藉職位之便，交換彼此

欲得之物，將官位資本做了最赤裸裸的發揮與展示，且它也成了文本後半段的焦點，是

情節推展的重要引線。 

至於屬宗教性的講唱敘事則有：〈廬山遠公話〉中，道安用以取得龐大利益的講經底

本──《涅槃經疏抄》，是慧遠的費心撰作，是其弟子雲慶的贈予，而道安卻讓象徵情志

流轉、具衣鉢相傳意義的禮物，成為他獲取利益的商品，這有違雲慶當時贈予的初衷，

也和慧遠一切眾生皆霑佛性的信念相去甚遠，透過如是的對比，慧遠一代高僧的形象，

也再度被強化。〈雙恩記〉的講唱者在進行入海求寶一故事的敘述時，應是有意識地去突

顯真正神奇的餽贈，並不是禮物本身具超凡之力，而是有為眾生利益的心理，善友太子

有此心，因而得到寶珠，而惡友太子無此心，縱然得到寶珠，也只能將它埋藏起來，無

法從中得到任何實質或情感上的利益。〈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二文本中，

講唱者安排了悉達太子往雪山修行前，即贈美香予耶輸，要其用於急難時求救，同時也

象徵身為丈夫對妻子的無盡關懷，而此一作法，大概也是對佛教中焚香供諸佛菩薩以傳

達心意的傳統之挪用。〈金剛醜女因緣〉中，國王替公主覓婿，對人選條件要求甚低，還

饋贈以龐大的利益，這是刻意誇大公主的貌醜無比，而世尊以金色手臂指化，讓公主變

美，當是為了予聽講者較為直接且強烈的感受。〈降魔變文〉安排世尊贈予舍利弗金襴袈

裟，不但讓原本膽戰心驚的舍利弗，轉為意氣風發，與勞度叉鬥法六戰皆捷，表彰世尊

的神通與發皇佛法的無邊，不言可喻，〈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世尊予

目連十二鐶錫杖、七寶鉢盂，作用也是一樣的，同時也替佛教做了最好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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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璋〈禮物、象徵與講唱敘事：論敦煌講唱文學中的禮物〉，中國大陸四川

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辦「東亞文獻與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7.4-8）。後投搞中國大陸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編《中國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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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餽贈與象徵：論敦煌講唱文學中的禮物〉一文大要如下： 

本文將主要受眾是耳聞的聽者之敦煌講唱文學，逐一與相關的書面典籍文獻

進行比較，發現其中有關禮物的敘述，多為講唱者的匠心獨運或巧加敷演，

讓它們成為全篇的故事核心、敘事結點，或者是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同時，

也對人物形象、主題意旨有所助益，而這些餽贈過程的描述，也往往有其象

徵意義。敦煌講唱文學中禮物成為全篇故事核心的有〈伍子胥變文〉、〈秋胡

變文〉二本。作為全篇故事的敘事結點則有〈韓擒虎話本〉和〈韓朋賦〉。而

作為全篇部分情節的敘事結點之禮物最多。講唱者之所以對故事中的禮物敘

述，費心敷演，當是講唱時面對的是賢愚貴賤不分的廣大群眾，或也知曉耳

聞與目見思維的差異，故唯有將欲表達的抽象情志、德性、教義，寓託於禮

物的餽贈之中，才能達到開導眾心的目的。 
 


